
共同努力解决“人难找”“物难查”

□见习记者 张叶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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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米昊

仿冒飞利浦剃须刀在
各大电商平台出售， 温州

市某电器厂、 温州某美容

美发器材有限公司等被起
诉索赔 。 谁知判决生效

后， 它们竟 “厚脸皮” 地
玩起了失踪 ， 这可怎么

办？ 近日， 在申请人皇家

飞利浦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飞利浦公司） 积极提供

执行线索的情况下， 上海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以

下简称上海三中院） 执行

局主动出击， 最终案件全
部执行到位。

为表达感谢之情， 飞
利浦公司向上海知识产权

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知产

法院） 胡宓、 易嘉， 上海

三中院张德毅等法官送来

四面锦旗， 赞扬法院在审
判过程中 “事实查明充分

全面 、 法律适用准确严
谨” “公平高效同保护，

定纷止争促营商”， 在执

行过程中 “程序依法高
效、 执行迅捷强力” “执

裁分离创先行、 雷厉风行
同保护”。

对于原告而言， 最期待的事情

莫过于拿到胜诉生效文书， 及时兑

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在司法实践

中被告不按时履行义务的情况却屡

见不鲜。 上述系列案件就碰到了被

执行人企图拖延 、 逃避执行的问

题。 但是承办人张德毅积极适用新

出台的司法解释， 主动寻找财产查

询新路径， 原告飞利浦公司也积极

配合法院， 尽可能提供各种有用线

索， 以帮助自己尽快实现权益， 最

终促进了案件的顺利执结。 “这种

双方共同努力的工作模式也为解决

长期以来困扰法院的 ‘人难找 ’、

‘物难查’ 难题提供了实践样本。”

上海三中院执行局副局长叶平说。

僵局：

玩失踪的被执行人

原告飞利浦公司是名称为“三

头剃须刀” “三头干式剃须刀” 外

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 2016 年

起， 飞利浦公司发现温州市某电器

厂、 温州某美容美发器材有限公司

等， 在多个电商网站平台上大量销

售与自己外观设计专利无实质性差

别的剃须刀产品。 飞利浦公司认

为， 涉案侵权产品侵犯了其享有的

外观设计专利权， 遂将涉嫌制造、

销售、 许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多

名被告诉至上海知产法院， 请求判

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 并赔偿其经

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经审理， 上海知产法院判决所

有被告的行为均构成侵权， 需立即

停止对飞利浦公司享有的外观设计

专利权的侵害， 六起案件合计赔偿

飞利浦公司 76万余元。

但是， 判决生效后， 所有被告

均未履行义务。 飞利浦公司遂就六

起案件向上海知产法院申请执行，

根据相关管辖规定， 案件随后移交

上海三中院执行局， 由承办人张德

毅负责处理。

在执行过程中， 法官张德毅向

被执行人邮寄送达了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等文书， 但均因“原址

无此公司” 被退回， 将被执行人信

息输入法院财产查控系统， 也未查

询到足额的银行存款或其他财产，

案件似乎陷入了“人难找” “物难

查” 的困境。

转机：

一条申请人提供的线索

面对难题， 张德毅没有轻言放

弃， 他结合已经掌握的财产线索反

复研究， 希望找到执行突破口。 突

然， 一条并不起眼的工商信息引起

了他的注意。 原来， 被执行人温州

市某电器厂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

电器厂系个人独资企业， 法定代表

人杨某拥有该厂 100%的股权。 根

据法律规定， 作为被执行人的个人

独资企业， 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债务， 申请执行人申请变

更、 追加其投资人为被执行人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这就意味着可

以追加投资人杨某为被执行人。 于

是， 在张德毅的积极引导下， 申请

人向上海三中院执行裁判庭申请追

加杨某为被执行人。

上海三中院执行裁判庭在审理

中认为， 该电器厂系个人独资企

业， 其未能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之义务， 在执行中亦未能查到

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股东杨某应

当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 遂依法裁

定追加股东杨某为四起案件的被执

行人。

根据上述执行裁定， 张德毅迅

速驱车前往被执行人住所地温州，

依法冻结了杨某名下的保时捷轿

车、 房产、 银行账户等个人财产。

迫于现实压力， 杨某主动联系法

院， 并在执行局的引导下， 立即还

清了欠款。

七寸：

被执行人的支付宝账户

在执行温州某美容美发器材有

限公司时， 张德毅同样遇到了无法

查询到被执行人财产的问题。 然

而， 该美容美发器材有限公司并非

个人独资企业， 无法追加投资人为

被执行人， 于是他和申请人沟通，

并建议申请人从被执行人企业的规

模、 业内关系、 营销模式等方面入

手积极寻找有价值的财产线索。

不久， 申请人向法院提供了一

份证据材料， 显示被执行人温州某

美容美发器材有限公司曾在 1688

网站上开设网店。 张德毅立即登录

网站搜索店铺名称， 发现该店铺仍

处于经营状态。 1688 网站是一家

以批发和采购业务为核心的网站，

系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子公司。 张德

毅分析， 在 1688 这个在线交易平

台上经营店铺， 被执行人很可能开

设了网络银行账户。 根据这条线

索， 执行人员立即赶赴浙江杭州调

查相关情况， 最终确定被执行人不

仅开设了支付宝账户， 而且账户内

还有 16 万元存款， 且线上转账交

易十分频繁。 “打蛇打七寸”， 张

德毅立即按照案件标的对被执行人

支付宝账户进行了冻结。

在支付宝账户被冻结、 网店经

营遇到阻碍的情况下， 被执行人温

州某美容美发器材有限公司被迫主

动联系了张德毅， 表示认识到了错

误， 并愿意履行全部法律义务， 案

件至此终于峰回路转。

最终， 上海三中院将六起案件

的经济损失、 合理费用、 迟延履行

利息、 案件受理费、 保全费和申请

执行费等所有案款全部执行到位

后， 也依法解除了对被执行人所有

财产的冻结。 飞利浦公司对法院审

判和执行工作高度认可， 于近日向

法院送来了四面锦旗。

贴吧出现关于公司的

不良言论

2019 年 3 月起， 某假肢矫形

器公司 （以下简称假肢公司） 发现

ID 为“BJ 假肢技术服务” 的网民

陆续在某百度贴吧中发布关于其公

司假肢的不良言论， 并对其公司进

行商誉诋毁。 由于该贴吧名字与该

假肢公司的名字十分相近， 假肢公

司认为这很容易让不知情的消费者

产生误解， 甚至会认为该贴吧是其

公司设立的带有官方性质的贴吧。

为避免因误会造成不必要的商

誉损失， 该公司与百度贴吧所属的

百度科技公司进行交涉， 希望能将

该贴吧关闭或由其公司工作人员成

为该贴吧的管理员。 但多次交涉

下， 百度科技公司仍无法达成假肢

公司的请求， 于是假肢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以邮寄方式向百度

科技公司发出律师函表明其请求。

百度科技公司在收到该假肢公

司律师函后， 协助假肢公司按照流

程进行了删帖。 然而， 在删帖后不

久 ， 另一 ID 名为“王者荣耀

437885” 的网民在贴吧又发布了相

同帖子。 于是， 假肢公司再次提出

请求删帖， 并再次希望关闭该贴吧

或由其公司成为该贴吧的管理员。

百度科技公司收到请求后， 表

示需要按照上次的操作流程补充投

诉材料， 并不能直接自行删除。 假

肢公司认为， 百度科技公司对自己

的请求不理睬， 该行为已经严重损

害了自己的权利， 在没有选择补充

投诉材料的情况下直接于 2019 年

8 月选择向上海宝山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对该贴吧采取删除、 屏

蔽、 断开链接等措施。

百度科技公司只是网

络服务供应商

庭审中， 百度科技公司辩称，

自己只是网络服务供应商， 对于帖

子的合法性不具有预见性、 识别性

和控制性， 对于帖子的真实性无法

预见、 审查和甄别。 贴吧是开放式

信息交流平台， 百度科技公司只是

对网络用户提供信息存储平台， 用

户只要登录就能发表信息。 此外，

百度科技公司已经事先在贴吧协议

和事后监管措施在主页上均提供了

说明侵权反馈渠道， 任何人发现百

度贴吧有侵权行为都可以向百度科

技公司发出通知， 百度科技公司则

在审核后会删除相关内容。

本案中， 百度科技公司在收到

假肢公司的律师函后， 立即在百度

贴吧删除涉案言论， 已尽到了事后

监管义务， 也不存在拖延。 贴吧的

管理规则中已经明确写明如何成为

贴吧的管理员， 假肢公司目前也已

经按照百度科技公司告知的操作流

程成为了涉案贴吧的管理员。

因百度贴吧是公共交流平台，

涉案贴吧也是公共吧并非企业吧，

百度科技公司不能随便删除或关

闭， 这将会侵害其他网民的公共权

利。 所以， 百度科技公司认为假肢

公司要求关闭该贴吧的诉请， 已经

超出了其权利受侵害的范围， 也没

有任何法律依据。

上海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网

站上发布的网络信息具有海量性等

特点， 百度科技公司百度科技公司

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对网络

用户所发布的信息原则上不负有主

动审查和事先审查的义务。 涉案贴

吧属于公共吧， 不能随意删除， 加

之并非是该吧的设立侵害了假肢公

司的合法权益， 而是因为具体发帖

人在该吧中发布侵权网贴才可能侵

害假肢公司的合法权益， 所以假肢

公司诉请对涉案贴吧采取删除、 屏

蔽、 断开链接措施缺乏依据， 法院

不予支持。

此外，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

百度科技公司在处理该网络侵权行

为时也已经履行了网络服务提供者

相关的法定义务， 并不存在拖延的

情形。 综上， 上海宝山法院认为百

度科技公司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判

决驳回假肢公司的诉讼请求。

发现损害公司商誉言论 诉请关闭贴吧被驳回
宝山法院审理一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法治报通讯员 胡明冬

发现他人故意在百度

公共贴吧发帖侵害自己公
司的商誉， 被侵害公司能

否要求关闭该贴吧或者请

求成为该贴吧的管理员？

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

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宝山
法院） 审结了一起网络侵

权责任纠纷案， 认为北京

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百度科技公司）

在处理该网络侵权行为时
已经履行了网络服务提供

者相关的法定义务， 并不

存在拖延的情形， 判决驳
回了被侵害公司关闭该贴

吧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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